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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平罗县教育局坚持以法治思维引领教育治理，深入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各项要求，聚焦校外培训机构行政执法、学校食堂监管等重点任务，持续优化教育领域营商环境，切实提升监管效能与服务温度，有力保障了全县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现将本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总结如下。
一、主要做法与成效
（一）规范涉企执法，优化校外培训监管环境。为深入贯彻落实“双减”决策部署，县教育局严格依据《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聚焦机构证照、教学内容、收费行为、安全管理等重点环节，扎实推进行政执法工作。截至目前，共开展执法检查5次（其中扫码入企3次），检查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6家次，发现并整改问题1个。一是优化执法配置，推进协同监管。指定1名持证业务骨干牵头负责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其他持证人员协同配合。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西夏区学习先进执法经验，并加强与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初步形成监管合力。二是聚焦重点环节，开展专项整治。针对暑期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密集、违规组织学科类培训多发等重点问题，组织开展校外培训“监管护苗”暑期专项行动，先后出动25人次开展日常巡查30次，联合文广局等其他相关单位开展检查2次，处理群众举报线索1起，坚决遏制隐形变异学科培训及恶意涨价、安全隐患等问题。三是加强日常监管，巩固整治成效。在法定节假日、寒暑假期间组织工作人员通过暗访等形式加强日常巡查，灵活掌握培训机构培训动态。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平罗县教育体育局暑假期间防范校外培训风险致家长的一封信》，公布全县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引导家长理性选择，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全年未发生无证无照、超纲教学、违规收费等突出问题，培训市场保持平稳有序。
（二）推行“综合查一次”，提升校园食堂监管效能。在对校园食堂的监管中，县教育局积极探索跨部门联合监管模式，着力构建“综合监管一件事”格局，最大限度减少对学校正常秩序的干扰，2025年共完成校园餐整改问题221个，保障了师生饮食安全。一是聚焦关键环节，实现精准管控。将监管触角延伸至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在食材源头，联合农业农村、发改等部门加强对配送企业的监督与食材价格监测；在食堂运营环节，联合财政、市场监管等部门，重点聚焦经费管理规范性、供餐流程合规性及校长负责制落实；在加工制作末端，严控食品加工过程和营养配餐科学性。特别针对复用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一风险点，开展了专项“回头看”抽检工作，对11所既往抽检不合格学校开展“回头看”专项复检，34批次抽检结果全部合格，标志着重点风险环节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二是强化部门联动，形成监管闭环。由县教育局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卫健、财政、公安、住建等部门，建立常态化检查与专项督查机制。年内开展联合检查5次，召开专题会议5次，检查覆盖全县43所中小学、幼儿园及3家配送企业，累计排查整改食品安全问题40项，处理问题线索2条，约谈校领导30人，形成了齐抓共管的高压态势。三是构建共治格局，提升监管合力。通过畅通投诉渠道、推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成立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形成家校协同监督机制。联合多部门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整治，全年检查食品经营单位229家次，抽检2家次火锅店肉2批次，整改问题293个，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26份、当场处罚决定书18份，有效构筑了社会共治防线。
（三）落实包容审慎监管，优化教师资格认定服务。在行政许可与监管中，县教育局秉持包容审慎理念，兼顾规范管理与服务便利。一是高效规范实施行政许可。2025年，依法依规完成教师资格认定行政许可217人，其中认定初级中学教师资格36人、小学115教师资格人、幼儿园教师资格66人，保障了教师队伍源头质量。二是包容审慎稳妥实施处罚。坚持过罚相当原则，对严重违背师德师风、依法应予严惩的行为，审慎作出行政处罚。年内依法撤销教师资格1人，维护了教师队伍纯洁性和教师资格制度的严肃性。三是推行柔性执法与服务。在执法与认定过程中，对非主观故意、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的瑕疵行为，优先采取指导、约谈、责令改正等方式；对行政许可申请材料非原则性瑕疵，探索容缺受理，体现执法温度与服务便捷。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执法监管力量有待加强，随着“双减”深化，校外培训执法任务加重，但专职执法人员数量不足，专业能力有待提升。二是跨部门协同机制需深化，“综合查一次”及联合监管中，部门间信息共享、协调联动、结果互认的效率和深度仍有提升空间，存在一定的监管盲区或重复检查可能。三是包容审慎尺度需细化，对部分新兴问题或轻微违规行为的认定标准、处理裁量尺度，需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和统一，以提升执法的精准性和可预期性。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是强化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考取执法资格，加大现有执法人员培训力度，通过案例研讨、专家讲座、跨部门联训等方式，全面提升执法人员法律素养和执法实战能力。二是深化协同共治，完善监管体系。严格落实《自治区校外培训机构“综合监管一件事”实施细则(试行)》、《自治区校园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一件事”实施细则（试行）》等相关文件，进一步健全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案件移送机制。通过定期专项督查与“双随机”抽查结合，提升跨部门问题发现与协同处置效率。三是细化标准指引，精准把握尺度。结合执法实践，研究细化教育领域特别是校外培训和校园食品安全方面包容审慎监管的适用情形和裁量基准，制定更明晰的操作指引，统一执法尺度，增强工作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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